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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6号院1号楼2702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5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6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703,329,18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910,926,89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792,402,2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455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156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9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 会议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倪真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宋海良董事长、刘学诗董事、司欣波董事因公务原因请

假，赵立新董事因个人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秦天明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5,808,149 99.5929 75,493,335 0.3611 9,625,415 0.0460

H股 1,792,000,288 99.9776 402,000 0.0224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17,808,437 99.6233 75,895,335 0.3343 9,625,415 0.042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2,224,223 99.5758 78,815,027 0.3769 9,887,649 0.0473

H股 1,778,116,288 99.2030 14,286,000 0.797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00,340,511 99.5464 93,101,027 0.4100 9,887,649 0.043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4,166,247 99.5851 77,018,361 0.3683 9,742,291 0.0466

H股 1,792,000,288 99.9776 402,000 0.0224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16,166,535 99.6161 77,420,361 0.3410 9,742,291 0.042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3,195,114 99.5805 77,400,438 0.3701 10,331,347 0.0494

H股 1,792,000,288 99.9776 402,000 0.0224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15,195,402 99.6118 77,802,438 0.3427 10,331,347 0.045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4,185,342 99.5374 86,310,933 0.4127 10,430,624 0.0499

H股 1,792,316,288 99.9952 86,000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06,501,630 99.5735 86,396,933 0.3806 10,430,624 0.045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7,312,957 99.5523 82,899,695 0.3965 10,714,247 0.0512

H股 1,792,316,288 99.9952 86,000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09,629,245 99.5873 82,985,695 0.3655 10,714,247 0.047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7,539,018 99.5534 82,947,551 0.3967 10,440,330 0.0499

H股 1,792,316,288 99.9952 86,000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09,855,306 99.5883 83,033,551 0.3657 10,440,330 0.046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7,393,762 99.5527 83,451,588 0.3991 10,081,549 0.0482

H股 1,792,316,288 99.9952 86,000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09,710,050 99.5876 83,537,588 0.3680 10,081,549 0.044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1,868,117 99.5741 78,418,836 0.3750 10,639,946 0.0509

H股 1,792,316,288 99.9952 86,000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14,184,405 99.6073 78,504,836 0.3458 10,639,946 0.046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8,557,954 99.6061 73,638,202 0.3521 8,730,743 0.0418

H股 1,792,316,288 99.9952 86,000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20,874,242 99.6368 73,724,202 0.3247 8,730,743 0.038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4,932,573 99.5888 75,311,612 0.3601 10,682,714 0.0511

H股 1,792,316,288 99.9952 86,000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17,248,861 99.6208 75,397,612 0.3321 10,682,714 0.047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498,871,146 98.0295 402,683,265 1.9257 9,372,488 0.0448

H股 1,742,790,000 97.2321 49,612,288 2.7679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241,661,146 97.9665 452,295,553 1.9922 9,372,488 0.0413

13.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8,184,417 99.6043 73,392,361 0.3510 9,350,121 0.0447

H股 1,792,316,288 99.9952 86,000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20,500,705 99.6352 73,478,361 0.3236 9,350,121 0.0412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4,710,524 99.5877 76,664,281 0.3666 9,552,094 0.0457

H股 1,792,316,288 99.9952 86,000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17,026,812 99.6199 76,750,281 0.3380 9,552,094 0.0421

15.议案名称：关于更换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5,859,750 99.5932 74,413,351 0.3559 10,653,798 0.0509

H股 1,792,316,288 99.9952 86,000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2,618,176,038 99.6249 74,499,351 0.3282 10,653,798 0.046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0,297,631,8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30,926,082 86.5694 73,638,202 12.0069 8,730,743 1.423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384,194,423 93.6675 20,671,152 5.0396 5,302,750 1.292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46,731,659 72.2365 52,967,050 26.0758 3,427,993 1.6877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

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418,010,819 81.2062 86,310,933 16.7675 10,430,624 2.0263

6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21,138,434 81.8138 82,899,695 16.1048 10,714,247 2.0814

1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32,383,431 83.9983 73,638,202 14.3056 8,730,743 1.6961

1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

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102,696,623 19.9507 402,683,265 78.2285 9,372,488 1.8208

13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32,009,894 83.9258 73,392,361 14.2578 9,350,121 1.8164

15

关于更换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429,685,227 83.4742 74,413,351 14.4561 10,653,798 2.069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华堃、康乃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 报备文件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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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

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赵立新

独立非执行董事、审计委

员会委员、监督委员会委

员、提名委员会委员

2025年 6月

24日

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止

年龄原因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赵立新先生离任同时公司已补选一位独立非

执行董事，并于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因此赵立新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立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

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并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赵立新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和公司之间无任何意见分歧，且无任何与辞职有关的事

项需提请公司股东注意。公司及董事会对赵立新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改革发展所作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新任董事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核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裴振江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止。

特此公告。

附件：裴振江先生简历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附件

裴振江先生简历

裴振江先生，1964年5月出生，正高级工程师，工学博士。 裴先生历任西安电力机械制

造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西电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中

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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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

6月1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6月24日在公司2702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

频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因有其他公务活动，本次会议由倪真副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参与表

决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其中宋海良董事长、刘学诗董事、司欣波董事通过委托表

决，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后成员

如下：

（一）提名委员会

主任：宋海良

委员：牛向春、裴振江

（二）审计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主任：程念高

委员：魏伟峰、裴振江

上述调整后的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推进情况中期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推进情况的中期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能源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推进情况中期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88026� � � � � � � �证券简称：洁特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7

转债代码：118010� � � � � � � �转债简称：洁特转债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时

调整“洁特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权益分派公告前一

交易日（2025年6月24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1日）期间，“洁特转债” 将

停止转股，于2025年7月2日起恢复转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8010 洁特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5/7/1 2025/7/2

● 调整前转股价：48.02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47.95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5年7月2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5月7日召开了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后的

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3元（含税）。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转

增，不送红股。如在权益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

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或者回购股份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 《广州洁特生

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

说明书》” ）的约定，在“洁特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

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依据《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

整。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洁特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

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具体的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交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其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

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

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计算过程

鉴于公司将于2025年7月1日（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

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3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140,363,220股， 扣除回购专户的股份2,730,914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0,

047,158.34元（含税）。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每股派送现金股利（D）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

计算的每股现金股利：

D=10,047,158.34÷140,363,220≈0.0716元/股

即本次差异化分红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0.0716元/股

因此，P1=� P0-D� =48.02-0.0716≈47.95元/股

综上，本次“洁特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48.02元/股调整为47.9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将自2025年7月2日起生效。 “洁特转债”于2025年6月24日至2025年7月1日（本次权

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5年7月2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洁特转债” 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披露的《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32811868

联系邮箱：jetzqb@jetbiofil.com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88026� � � � � � � � �证券简称：洁特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6

转债代码：118010� � � � � � � � �转债简称：洁特转债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73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 2025/7/2 2025/7/2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

5月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已回

购股份后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3元（含税）。2024年度公

司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

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或者回购股份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基数，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和2025年5月8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2）本次差异化分红具体分派情况

鉴于公司可转债“洁特转债” 正处于转股期，为保证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时总股本不发

生变化，自2025年6月24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洁特转债” 停止转股。 本次

权益分派登记日的总股本与2025年6月23日公司股票收盘后的总股本一致。

截至2025年6月23日，公司总股本140,363,220股，扣除回购专户的股份2,730,914股

后剩余总股本为137,632,306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0,047,158.34元 （含

税）。

（3）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公式为：除权（息）参考价

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截至2025年6月23日，公司

总股本140,363,220股， 扣除回购专户的股份2,730,914股， 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

137,632,306股。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故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

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37,632,306×0.073）÷140,363,220≈0.0716元/股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716）÷（1+0）=（前收盘价格-0.0716）

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 2025/7/2 2025/7/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袁建华、JET(H.K.)� BIOSCIENCE� CO.,� LIMITED、洛阳麦金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广州萝岗区汇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由公司根据《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

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73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

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 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

定，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657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57元。 如 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企业和个人，由公司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0.0657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07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32811868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691� � � � � �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5-030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审议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变更后的公司中文全称：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后的公司英文全称：Shanxi� Lu'an� Chemical� Technology� Co.,Ltd.

● 变更后的公司证券简称：潞化科技

● 公司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情况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及

证券简称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中文全称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 YANGMEI�CHEMICAL�CO.,LTD Shanxi�Lu'an�Chemical�Technology�Co.,Ltd.

证券简称 阳煤化工 潞化科技

英文简称 YMCC SLCT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理由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由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山西潞安化工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

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暨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根据公司实际情

况和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名称由“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相应变更为 “Shanxi� Lu'an� Chemical�

Technology� Co.,Ltd.” ；将公司证券简称由“阳煤化工” 变更为“潞化科技” ，证券代码

“600691”保持不变。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风险提示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利

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变更

后的公司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登记为准； 公司变更的证券简称尚需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最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的证券简称为准。 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依据事项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691� � � � � �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5-031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后续

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首次增持情况：山西潞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化工公司” ）于2025年6

月24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公司” ）股票2,104,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本次增持成交总额4,997,

997元（不含手续费）。

● 后续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

值的认可，以及为提振投资者信心、维护股价稳定和股东利益，公司控股股东潞安化工公

司计划自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2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

式增持阳煤化工A股股份，累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10,000万元，

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

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潞安化工公司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及与公司的关系：增持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潞安化工公司。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潞

安化工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74,674,600股，占公司总股本24.19%。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增持情况：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集团” ）与潞安化工公司于2021年6

月28日签署了《山西潞安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 双方拟定由华阳集团以包含公司

24.19%股权在内的部分资产作为增资标的对潞安化工公司实施增资。

2024年12月26日，华阳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24.19%股份过户至潞安化工公司，过户

完成后，潞安化工公司直接持有公司的24.19%股份，公司控股股东由华阳集团变更为潞安

化工公司。

二、本次增持情况

（一）首次增持情况

2025年6月24日，潞安化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票2,104,2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9%，本次增持成交总额4,997,997元（不含手续费）。

（二）首次增持前后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潞安化工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阳煤金陵”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84,272,122股，占公司总股本37.22%，其中本次

增持主体潞安化工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74,674,600股，占公司总股本24.19%。

首次增持完成后， 潞安化工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阳煤金陵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86,

376,322股， 占公司总股本37.31%， 其中本次增持主体潞安化工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76,

77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24.28%。

（三）增持主体是否提出后续增持计划

潞安化工公司计划自2025年6月24日起12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

份，增持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高于10,000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潞安化

工公司将按照增持计划积极履行增持承诺，继续实施增持，公司亦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以及为提振投资者信心、维护股价稳定和股东利益。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票。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将根据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

理判断，并结合公司股票近期价格波动情况，审慎确定增持价格，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实施期限：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为

保障增持计划顺利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12个月内。 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

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 本次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

施并及时披露。

（七）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如采用金融机构增持股票

专项贷款，增持贷款期限最长为3年，贷款比例不超过90%，利率不超2.25%/年。

（八）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

司将积极关注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8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

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691� � � � � � � �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5-032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原控股

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化工”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72025001号），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

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同时， 公司收到原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我公司于近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72025002号），因我

公司2021年占用你公司资金，导致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我

公司立案。 ”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涉及资金已全部归还，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一

切正常。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001� � � � � � �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18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60,556,71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5.10%。 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

60,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99.08%。

● 公司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康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

王振滔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1,737,7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83%。 奥康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111,110,100股，占其持股数

量比例为64.70%。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先生的通知， 获悉王振滔先生于

2025年6月23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6,000,000股股份质押给天津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信托”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王振滔 否 2600 否 否

2025年6

月23日

质权人申

请解除质

押登记为

止

天津

信托

42.93

%

6.48%

补充流动资

金

2、 本次股票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奥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累计质押股份

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万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万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奥康投

资

11,118.10 27.73 7,711.01 7,711.01 69.36 19.23 0 0 0 1,350

王振滔 6,055.6717 15.10 3400 6000 99.08 14.96 0 0 0 0

合计

17,

173.7717

42.83 11111.01 13711.01 79.84 34.19 0 0 0 1,350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010100股，占奥康投资

所持公司股份的0.91%，占公司总股本的0.25%，对应融资余额为2元，其未来一年内（不含

未来半年内） 无到期质押股份。 王振滔先生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0000000股，占王振滔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16.51%，占公司总股本的2.49%，对应融资余

额为2000万元，其未来一年内（不含未来半年内）无到期质押股份。 控股股东奥康投资及

其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日常经营收

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自筹资金等。

2.控股股东奥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影响。

（2）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在

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

生影响。

（3）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不涉及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奥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

解质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